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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格审查资料

（一） 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许昌万川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襄城县库庄乡李树村 邮政编码 461700

注册资金 伍佰陆拾万元整 成立时间 2021 年 7 月 25 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 张国杰 电话 15736705595

传真 / 网址 /

法定代表人 姓名 张国杰 技术职称 / 电话
15736705

595

投标人须知要求投标人需

具有的各类资质证书（若

有）

类型：农药经营许可证

等级：/

证书号：农药经许(豫)41102520203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城支行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1708026109201058210

近三年营业额 1216.04 万元

投标人关联企业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与投标人法定

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

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

位）

无

经营范围备注

农机具及日用百货、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批零；有机

肥、智能烘干设备、加湿设备、烤房、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销售；彩

钢板房的技术开发、设计、生产、安装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农业机械（烟草农业机械节水灌溉设施）生产、育苗盘生产及技术咨

询；温室大棚的制作、销售与安装。

1. 根据供应商须知第 1.4.1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2.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如有）：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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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许昌万川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411025579240176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国杰

联系地址和电话：襄城县库庄乡李树村和 15736705595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

政府采购供应商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

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

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

购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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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

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

（七）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八）未曾做出虚假采购承诺；

（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

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

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

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

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

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

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单位电子签章）：许昌万川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期：2025 年 02 月 28 日

注：1、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

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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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

效，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以上承诺的资格证明材料可附在投标文件内，但评标环节时

以承诺函为准。若供应商中标的，应将上述由信用承诺书替代的证明

材料提交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核验，经核验无误后，由采购人发

出中标通知书。在发布中标结果公告时，资格证明材料同其他要求发

布的文件一起发布，接受相关主体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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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

致：（采购人）潢川县农业农村局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潢川县农业农村局 2025 年小麦“一喷三防”防

控物资采购项目（项目名称） 六 包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做出

以下承诺：

我公司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我公司属于微型企业，

所投产品厂家属于小型企业，详见《中小企业声明函》；

特此承诺！

供应商：许昌万川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5 年 0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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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2.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1.1. 具有有效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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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致：（采购人）潢川县农业农村局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潢川县农业农村局 2025 年小麦“一喷三防”防

控物资采购项目（项目名称） 六 包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做出以

下承诺：

1、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2、若我单位中标，在项目实施及服务过程中，我单位承诺完全按

照谈判文件中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配备情况配置

人员及设备，同时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及采购人要求增补相关人员及设

备以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特此承诺！

供应商：许昌万川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5 年 0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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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声明

致：（采购人）潢川县农业农村局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潢川县农业农村局 2025 年小麦“一喷三防”防

控物资采购项目（项目名称） 六 包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做出

以下承诺：

我公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

我公司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

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许昌万川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5 年 0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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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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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1.5.1.有依法缴纳税的良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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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有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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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信用记录

2.1.6.1.“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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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2.“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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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3.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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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药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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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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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产厂家农药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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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产厂家产品标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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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目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承诺函

致：（采购人）潢川县农业农村局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潢川县农业农村局 2025 年小麦“一喷三防”防

控物资采购项目（项目名称） 六 包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做出

以下承诺：

我公司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单位，参加同一合同项目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特此承诺！

供应商：许昌万川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5 年 02 月 28 日


	七、资格审查资料
	（一）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附件：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2.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1.1.具有有效营业执照；
	2.1.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2.1.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2.1.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1.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1.5.1.有依法缴纳税的良好记录
	2.1.5.2.有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1.6.信用记录
	2.1.6.1.“失信被执行人”
	2.1.6.2.“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2.1.6.3.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2.农药经营许可证
	2.3.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
	2.4.生产厂家农药登记证
	2.5.生产厂家产品标准证
	2.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目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承诺




